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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1503 号

申请人：杨某，男，汉族，1997 年 2 月 20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海珠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余泓运，男，广东博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郭心怡，女，广东博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某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暄悦东街 23 号自编 B2 栋（部位：11 层自编 02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某某，该单位 CEO。

委托代理人：魏某某，男，该单位副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阮某某，女，该单位人事经理。

申请人杨某与被申请人广州某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关于工

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

人杨某及其委托代理人余泓运、郭心怡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

人魏某某、阮某某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仲裁请求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申请人请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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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42147.63

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

月 18 日未发工资 11626.93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，一、申请人在亚马逊平台上进行女士包袋

选品及销售过程中，未能对产品的侵权风险进行有效甄别，导

致店铺因侵犯知名品牌权益而被封停，进而造成库存积压无法

销售、店铺资金被冻结，以及连带影响到店铺内其他服装产品

的销售，使得店铺无法继续正常运营。我单位组织了多名员工，

历时三个月之久，致力于申诉其店铺解封事宜，然而最终申诉

未能成功，导致店铺无法解封。因此，我单位遭受了 99514 元

的经济损失。鉴于此，我单位向申请人正式发出《警告通知书》，

明确告知其过失情形，在《警告通知书》公布后，我单位对申

请人就过失事件进行了详尽的说明，申请人对过失事件有了清

晰的认识并承认了个人责任，确认了损失金额。申请人于 2024

年 11 月 18 日签收《警告通知书》。同日，申请人经过深思熟虑，

综合考虑了个人的过失责任以及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，为了防

止未来因工作失误导致我单位遭受经济损失而需承担赔偿责

任，决定向我单位提交一封亲笔签名的辞职信，并要求我单位

需在离职证明中明确指出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。因此，

双方同意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解除劳动关系，解除原因是员工

主动离职。因此，在整个过程中，申请人与我单位之间的沟通

是平等、充分、清晰和明确的，沟通内容与事实相一致，不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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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任何隐瞒、胁迫或欺诈的情况。由此可见，申请人在信息公

开透明、个人充分考虑情况下，向我单位提交辞职信并提出主

动解除劳动关系，我单位不存在威胁行为，故我单位无需向申

请人支付赔偿金。二、申请人在离职后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了

补缴社会保险的请求。经过沟通，我单位已完成申请人的社会

保险补缴手续，并且目前正处于审查阶段。待审查通过后，税

务机关将负责核算具体的补缴金额。因此，目前尚无法确定代

扣申请人社会保险补缴个人部分的具体金额以及实际发放的工

资数额。三、鉴于申请人因工作失误导致我单位遭受重大经济

损失，我单位决定向申请人追索相应的赔偿。经过我单位董事

会对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失金额进行详尽的讨论，鉴于损失金额

巨大，董事会最终决定暂停发放申请人 2024 年 11 月的工资，

以此作为其因个人工作失误导致我单位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的赔

偿，并通过正式文件通知申请人。综上所述，我单位不同意申

请人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、被双方确认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

14 日入职，担任运营岗位，工资结构为固定工资 8000 元另加

业绩提成，实行大小周工作制，申请人在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

2024 年 11 月 18 日期间未曾出现迟到、早退或旷工情况，申请

人被安排在 2024 年 11 月 9 日周六上班，而 2024 年 11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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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2024 年 11 月 16 日为周末休息日，2024 年 11 月社会保险费

及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纳部分总额为 709.04 元，2024 年 11 月

申请人当月并未获得相应提成，申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4 年 11

月 18 日离职。被申请人主张因申请人造成其单位的经济损失，

故其单位需扣除其 2024 年 11月 1日至 2024 年 11月 18日期间

的工资。被申请人提供《警告通知书》拟证明上述事实。《警告

通知书》显示，因申请人存在上架女士包袋进行销售，未对产

品的侵权风险进行甄别，导致店铺被封，库存积压无法销售，

店铺资金被冻结，导致店铺无法继续运营，造成被申请人损失

99514 元，基于此被申请人决定对申请人进行严重警告处理，

落款处盖有被申请人公章，分割线下载有包含申请人已收到警

告通知书并确认其内容无误的内容，并附有申请人的签名，落

款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18 日。申请人确认该警告信的真实性，

但主张导致被申请人经济损失的责任不应归咎于申请人，因相

关工作内容并非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务，该损失系由其上级所引

起。申请人另主张因被申请人威胁要追究其经济损失，其当时

感到极度恐慌，然而，被申请人向其保证若其因个人原因离职，

其单位将在离职证明中可载明双方不存在任何后续经济纠纷，

导致其不得不以个人原因提出离职。经查，被申请人提供经申

请人确认的《离职证明》显示，申请人在职期间工作表现良好，

无不良行为记录，申请人因个人原因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与被

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，且已办理完工作交接离职手续，双方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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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无任何经济纠纷，落款处载有申请人签名及盖有被申请人公

章。本委认为，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，

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。在本案中，被申请人虽

主张申请人存在未对上架销售的女士包袋产品的侵权风险进行

有效甄别，导致其单位的店铺被封，从而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

情形，但根据被申请人所提供的《离职证明》，双方已就经济性

纠纷达成了相应的约定，即被申请人同意在申请人离职后不再

追究任何经济纠纷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主张需扣除申请人 2024 年

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期间工资之事由，缺乏事实依

据及法律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4 年

11月 1日至 2024 年 11月 18日期间工资 3640.47 元[8000 元÷

（21.75 天+2 天×200%）×（12 天+1 天×200%）-709.04 元]。

二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解除劳动关系是由于

受到被申请人的胁迫，不得不以个人原因作为理由。申请人提

供两份录音文件及其相应的文字记录拟证明上述事实。在第一

份录音资料显示，被申请人员工与申请人就解除劳动关系进行

沟通，被申请人员工通知申请人，鉴于亚马逊店铺被封一事，

申请人需承担相应责任，并表达了希望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意

愿，申请人随后要求被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，在

收到通知书后，申请人对通知书内含有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

任的条款提出异议，对此，被申请人员工解释称该条款为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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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板中的通用表述。在第二份录音文件显示，申请人向被申请

人询问是否仍会追索其经济责任，被申请人的员工明确表示其

单位将承担一定的有限责任，而不会要求申请人承担全部损失，

只是保留这个权利而已，申请人随后表明，对于被申请人作出

的解除决定并无异议，并且不会因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而提

起诉讼，被申请人员工进一步告知申请人，若其自愿提交辞职

信，其单位将承诺不再追究其经济损失，从而确保双方之间不

存在任何经济纠纷，最终，申请人表示其决定提交辞职信。经

查，被申请人提供的经申请人确认的《辞职信》显示，因申请

人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原因，经过慎重考虑后向公司请辞，希望

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离职等内容，落款处载有申请人签名。本

委认为，首先，根据申请人所提供的录音文件内容可知，双方

就解除事宜进行沟通。在此过程中，申请人并未对被申请人的

解除决定表示反对，而申请人对双方解除事由及解除方式作出

选择。即在录音资料中，并未发现申请人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

的决定系由于受到胁迫所致。其次，申请人虽主张其离职系受

被申请人胁迫，但未能就此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，且

申请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理应清楚知晓其签署《离职

证明》及《辞职信》所代表的意义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，其

自愿签署的行为应视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。加之，申请人在庭

审中亦确认其是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，故本委对申请人关于其

离职系受被申请人胁迫的主张不予采信。因此，申请人要求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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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之仲裁请求，缺乏事实依

据及法律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

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

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期间工资 3640.47

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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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陈隽英

二○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

书 记 员 陈柳萍


